枣庄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关于印发《潍坊市农村受灾房屋鉴定及修复技术指导手册》的通知

各区（市）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枣庄高新区建设局：
根据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工作部署，现将《潍坊市农村受灾房屋鉴定及修复技术指导手册》印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工作要求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一、加强学习借鉴。《潍坊市农村受灾房屋鉴定及修复技术指导手册》在指导“利马奇”台风受损房屋安全鉴定、修缮加固和农房重建工作中，取得了良好应用效果。要认真组织镇（街）评定工作人员学习借鉴，指导镇（街）做好4类重点对象房屋危险性等级评定、修缮加固和农房重建工作。
二、精准排查识别。加强与扶贫部门的信息共享，按照扶贫部门提供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信息，对国扶办系统脱贫享受政策的贫困户和枣庄市市标贫困户，通过“实地看、逐户访、认真核”的方式，逐户开展房屋危险性等级评定。对现场不能明确危房等级或有争议的，要通过购买服务方式聘请专业机构鉴定。10月29日前，请将评定情况加盖单位公章后报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。

三、加快工作进度。保障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房安全，是中央确定的脱贫攻坚“两不愁、三保障”目标之一，是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关心的德政工程、民生工程。对评定（鉴定）属于A级或B级住房，要在评定表（鉴定证书）上注明房屋危险点，告知农户并反馈给扶贫部门。对评定（鉴定）属于C级或D级危房，但还拥有其他安全住房的，要动员其10月底前搬入安全住房。对评定（鉴定）属于C级或D级危房，农户有改造意愿且是唯一住房的，要立即纳入改造范围，拆除危险住房，确保11月底前完成改造。对评定（鉴定）属于C级或D级危房，农户无改造意愿的，要通过空闲房安置、子女或亲属落实赡养义务等方式10月底前解决其住房安全问题。其中，属于D级危房的，新房建好后要及时拆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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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潍坊市农村受灾房屋鉴定及修复技术指导手册》的通知已发邮箱，请尽快查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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